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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规范学院学生管理行为，维护学院正常的教学秩序，规

范研究生培养过程管理，保障学生的合法权益，培养德智体美

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根据《上海交通大学

研究生培养管理规定》，和《上海交通大学研究生转导师、转

专业实施细则》（2019 年 6月）结合我院实际情况，制定本办

法。 

一、研究生符合下列条件之一，可以申请转导师： 

1）导师因长期出国或生病，或离职，无法履行指导职

责； 

2）其它与导师相关的情形。 

二、研究生符合下列条件之一，可以申请转专业： 

1）所学专业停办； 

2）学校学科发展需要； 

3）其它原因。 

三、下述情形申请转专业者，原则上不予批准： 

1）个人培养计划中有不及格课程； 



2）资格考试、开题报告、中期检查等关键培养环节未通

过。 

四、研究生申请转导师或转专业，应在入学一学期后、基

本学习年限期满一学期前进行，按下列办法办理： 

1）在学院所属的八个招生单位内转导师或转专业的，由

本人提出申请，准备相应材料，经原导师同意，同时征得拟转

入导师同意，并落实培养条件后，由所在单位分管领导批准

后，报学院教学与人才培养管理部，由教学与人才培养管理部

上报学院和校研究生院批准。 

2）在学院所属八个招生单位之间转导师或转专业的，由

本人提出申请，准备相应材料，经原导师和所在培养单位分管

领导同意，同时征得拟转入单位分管领导同意，并落实新导师

和培养条件后，报学院教学与人才培养管理部，由教学与人才

培养管理部上报学院和校研究生院批准。 

3）电院学生申请转出电院 

由学生本人提出申请，准备相应材料，经原导师及所在系

同意，上报教学与人才培养管理部，由教学与人才培养管理部

报学院审批，学院组织相关领导组成工作小组对学生的申请进

行综合评判，工作小组一致同意后，学生方可转出。 

以上 1）2）3）项的情形下，原导师若未在合理期限内给

予答复，所在系认为必要时，可以进行催告，经催告仍然不予

答复的，由学科学位评定分委会给出意见。 



4）外院学生申请转入电院 

由学生本人提出申请，准备相应材料，包括研究生阶段成

绩单、申请表，个人简历，申请书，科研成果证明，获奖证明

等。申请书必须详细说明自本科及以来的学习经历、申请原

因、未来科研计划、未来职业规划等。经原导师及原培养单位

同意，落实电院导师后，学院组织相关领导组成工作小组对学

生进行综合评判，考察学生的学习能力、科研素养等。工作小

组一致同意，方可接受学生转入电院的申请，由教学与人才培

养管理部报校研究生院审批，并在学院进行公示。 

5）以上涉及到跨一级学科办理转专业时需对研究生前一

阶段的学业成绩进行合格性评估，由拟转入培养单位有关委员

会组织实施，并在拟转入培养单位进行公示。 

五、在转导师、转专业过程之中，当事各方如有不同意

见，由研究生院会同电院及有关单位协调，必要时由所属学位

评定委员会会议研究决定，报研究生院院长审定。 

六、对于外院申请转入电院的情况，转入学生原则上占该

二级单位下一次相应类别的招生指标分配名额。 

七、转专业后培养工作。 

根据学校政策，申请转专业并核准后，研究生培养工作应

按下述要求进行：  

1) 研究生应按转入专业研究生项目的标准，缴纳学费；

从入学起计算，尚在转入项目标准学制内的，学业奖学金由转



入院系负责重新评定； 

2) 院系应将学生的培养方案调整为相应学科、层次的培

养方案； 

3) 研究生应与导师一起，根据新培养方案要求，制定新

的个人培养计划； 

4) 研究生应按新的培养计划，完成后续课程学习与培养

环节；在原专业中已修读的研究生课程，符合新培养方案要求

的，可以用以满足新培养计划；新增课程，应补充修读； 

5) 转入新专业前博士生资格考试尚未通过的，应参加新

学科的资格考试；已通过的，可认定通过。论文开题报告、中

期检查、年度进展报告等须按新专业要求重新进行；  

6) 研究生应按转入学科要求，开展学位论文工作，并按

项目要求，完成论文评审、预答辩、答辩及学位申请等工作； 

7) 顺利完成学位论文工作，并已完成培养计划的研究

生，可申请从转入专业毕业。 

本办法自 2019年 9 开始实施，如遇学校政策调整，以学

校政策为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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